
长江新区政策公众指南

政策名称

2023年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和享受财政

补助的创业创新基地、公共服务平台、孵化

机构对承租其房屋 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

体工商户减免政策

支持标准

2023年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和享受财政

补助的创业创新基地、公共服务平台、孵化

机构对承租其房屋 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

体工商户减免1月份租金、缓收2-4月份租

金

适用对象

2023年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和享受财政

补助的创业创新基地、公共服务平台、孵化

机构对承租其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

体工商户

办理流程

1、行政事业单位申报。

2、主管部门审批。

3、签订减免协议。

4、报备主管部门。

受理/咨询部门 长江新区财政和国有资产监管局

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赵翔 85998176

政策依据
《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

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武政规【2

023】5号）

备注


